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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支出轉帳傳票處理作業 

作業要項表 

項 目 編 號 會計帳務 02 

項 目 名 稱 支出轉帳傳票處理作業 

承 辦 人 員 陳碩鴻 
分機
號碼 

10402 代理人員 林玉如 
分機
號碼 

10407 

相 關 單 位 本校各單位 

辦 理 時 間 每年 1 月至 12 月（經常性業務） 

注 意 事 項 

一、當一筆分錄中借方或貸方除銀行存款科目外，尚有其

他會計科目，或借貸雙方同時為銀行存款科目者，應

開立「現金轉帳傳票」。若一筆分錄中無任何銀行存款

科目，應開立「分錄傳帳傳票」。而貸方科目只有銀行

存款科目則開立「支出傳票」。 

二、支付及轉帳傳票應根據審核後之原始憑證編製，記載

內容應與原始憑證內容相符，如有改正傳票內容者應

由改正人在改正處簽名證明；錯誤更正傳票須依據相

關核定或證明文件編製。整理結帳及結算後轉入帳目

等事項無原始憑證時，不在此限。 

三、核銷預借款項時，若有剩餘款應作借支繳回，檢附國

庫專戶存款收款書核銷，若預借經費不足支應，由承

辦人或相關人員代墊款項，則需經奉核後始得歸墊。 

四、存入保證金、存入保證品、代收、代付、預收及預付

款項應按期結轉或結清，各科目之懸帳應作適當之處

理。 

五、各種收入及費用帳戶，於期終結帳時應行調整者，應

按期調整，並核對金額是否正確，相關憑證是否齊全。 

六、傳票歸屬之會計科目、子目應注意是否適當，受款人

資料、摘要及金額是否正確。 

七、注意依「公款支付時限及注意事項」規定時限及時開

製傳票。除緊急事項或特殊因素必須隨到隨辦外，普

通事項處理時限自取得收據日起至開立傳票付款不得

超過五日。 

八、傳票應以新台幣為計價單位，若以外幣結匯需載明貨

幣種類、數目及匯率，並附兌換水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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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數計畫或科目共同受益之支付款項，其支出憑證不能

分割者，應加具支出科目分攤表。 

十、檢視傳票上及附件上有關人員之簽名或蓋章是否齊全。 

相 關 法 令 

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會計制度一致規定 

二、中央政府非營業基金名稱編號及會計科目與編號參考表 

三、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 

四、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會計分錄釋例 

五、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辦 理 方 式 

一、核對原始憑證應經內部分層負責規定及機關首長或其

授權代簽人核章。若有更正需經手人簽章。 

二、於會計管理系統輸入傳票資料。 

三、核對傳票內容是否完整及正確。 

(一) 日期。 

(二) 預算別、傳票區分。 

(三) 摘要：應簡明扼要，並與原始憑證內容相符。 

(四) 金額：應與原始憑證相符。傳票應以新台幣為計

價單位，若以外幣結匯需載明貨幣種類、數目及

匯率，並附兌換水單。 

(五) 科目：應歸屬之會計科目、子目是否符合會計制

度相關規定。 

(六) 受款者：支出傳票受款人是否與原始憑證受款人

相符，存入帳戶是否與受款人提供之帳戶相符，

不符者應查究原因，並由受款人填具切結書。 

(七) 其他：傳票上及附件上有關人員之簽名或蓋章是

否齊全。預算內外區分是否正確，計畫類別是否

正確，傳票區分是否正確。 

(八) 如有改正傳票內容者應由改正人在改正處簽名

證明。 

四、原始憑證逐一標註傳票號碼並附於傳票之後，不得抽

出或調換。 

五、完成簽核之分錄轉帳傳票留存會計室。現金轉帳傳票

及支出傳票依規定程序製妥後，送出納組執行收入登

帳或付款作業、登帳並銷號，其未能依時執行者，應

予追蹤處理。 

使用表單文件 支出科目分攤表 

 


